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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28日15：00时

2、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4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号院诺德中心8号楼8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靳保芳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 代表股份1,108,547,9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672%。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9人， 代表股份1,008,258,2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82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00,289,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 代表股份198,703,96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1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36,9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9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4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36,9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9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4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包头三期20GW拉晶、20GW切片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36,9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9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4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4、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25,8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81,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9%；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25,8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81,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9%；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6、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25,8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81,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9%；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7、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36,9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9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4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8、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525,8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81,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9%；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9、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01、注销103,900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12,000股限制性股票

股东NIU� XINWEI、黄新明、李少辉、武廷栋、邢台晶仁宁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邢台晶

德宁福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邢台晶礼宁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邢台晶骏宁昱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84,306,6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5,522,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02、注销100,300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4,900股限制性股票

股东NIU� XINWEI、黄新明、李少辉、武廷栋、邢台晶仁宁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邢台晶

德宁福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邢台晶礼宁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邢台晶骏宁昱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84,306,6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5,522,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7%；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重大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宁晋县晶泰福科技有限公司、靳军淼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04,182,9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1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69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4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贾潇寒、董雅婧

3、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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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多晶硅采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多晶硅采购框架合作协议

●协议金额： 东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向江苏中能硅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颗粒硅，预计总采购量约14.58万吨，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具体数

量和价格以每月达成的《合同确认单》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规划，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的长

期稳定供应，有利于公司维持稳定的盈利能力。

●风险提示：

1、本协议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采购量占公司对应年度预计总采购量的比例合

理，因价格波动及公司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约风险较小。

2、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

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一、协议签署概况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东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海晶澳” ）与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能” ）于2021年5月27

日签署《多晶硅购销框架合作协议》，东海晶澳于2021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向江苏中能采购

颗粒硅，预计总采购量约14.58万吨，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具体数量和价格以每月达成的

《合同确认单》为准。

公司与江苏中能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参照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市场价格估算， 预计上述协议合同总金额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50%，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本次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兰天石

注册资本：954,112.38344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3月07日

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66号

经营范围：研究、生产销售硅材料、硅锭、硅片；与光伏产业有关的工程咨询、项目开发；危险化学品

[盐酸、二氯硅烷、三氯硅烷、四氯化硅、氢（压缩的）、氧（液化的）、氮（液化的）、氩（液化的）、硅粉（非

晶形的）、硅烷]的生产；处置、利用四氯化硅废液（HW34）10万吨/年；销售自产产品。

主要股东情况： 协鑫光伏电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持股64.163%， 富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35.837%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苏中能的资产总额为278.78亿元，净资产为153.92亿元；2019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28.52亿元。

江苏中能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东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产品及数量

2021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甲方向乙方采购颗粒硅，预计总采购量约14.58万吨。

3、定价原则

产品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确定，依据市场行情协商确认产品价格。 具体数量和价格以每月达

成的《合同确认单》为准。

4、结算方式

甲方向乙方支付一定金额预付款（可用于抵扣合同价款），并根据《合同确认单》约定的时间和方

式进行结算。

5、交货条件

交货时间、交货地点、交货方式以双方当月签订的《合同确认单》为准。

6、违约责任

若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能按协议及《合同确认单》约定条款执行的，违约方需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7、争议解决

如果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如果对协议有关条款的理解发生争

议，应根据协议的目的，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

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规划，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有利于公司维持稳

定的盈利能力。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采购量占公司对应年度预计总采购量的比例合

理，因价格波动及公司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约风险较小。

2、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

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六、备查文件

《多晶硅购销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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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5月21日以专人邮件形

式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此次董事会相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5月21日至5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到8人。 董事Thomas� Hilditch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副董事长陈安宁代

其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和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铃控股有限

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以及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

易协议》，并授权公司总裁熊春英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协议。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各持有其25%股权的股东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各50%的股权， 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又持有江

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37%的股权，并且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江铃

控股有限公司、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邱天高、万建荣和金文辉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本议案详情请参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请参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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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5月21日至5月27日

以书面表决形式审议批准了公司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和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铃集

团” ）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

以及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并授权公司总裁熊春英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协议。

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到8人。 董事Thomas� Hilditch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副董事长陈安宁代

其行使表决权。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邱天高、万建荣和金文辉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金融大街969号

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88年8月3日

法人代表：邱天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000158263759R

股权结构：江西国控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质量检验、销售自产产品并提

供相关售后服务。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2,126

净利润 -335

2020年12月31日

净资产 6,699

总资产 16,549

经查询，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铃集团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

权，并且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集团董事长。

（3）履约能力分析：依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执

行情况年度报告》，江铃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产生了大量可交易的积分，而该等积分为

江铃集团所拥有，因此江铃集团完全有能力履行该关联交易。

2、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中大道319号

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4年11月1日

法人代表：徐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1007670323079

股权结构：爱驰汽车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江铃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汽车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实业投资;新能

源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743

净利润 -789

2020年12月31日

净资产 806

总资产 4,811

经查询，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各持有其25%股权的股东江铃集团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各50%的股权， 并且本公司董事

长同时担任江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3）履约能力分析：依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执

行情况年度报告》，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产生并累积了大量可交易的积分，因此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完全有

能力履行该关联交易。

3、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北大道

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1月15日

法人代表：邱天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108327654065K

股权结构：RENAULT� s.a.s持有50%股权，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7%股权，中国农发重点建

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3%股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整车与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214

净利润 -440

2020年12月31日

净资产 479

总资产 3,396

经查询，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37%股权的股东江铃集团

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 并且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西江铃集

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司董事长。

（3）履约能力分析：依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执

行情况年度报告》，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产生并累积了大量可交易的积分，因此江西江铃

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完全有能力履行该关联交易。

三、《江铃汽车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的主要

内容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6月正式发布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管理办法》规定，江铃汽车希望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购买用以抵偿油耗负积分的正积分，总金额188,

180,000元人民币。

（2）三方约定，因为江铃控股的积分实际所有权归属江铃集团，由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出售正积分，

江铃集团接收货款。

（3）本协议项下，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依照本协议规定向江铃汽车开具发票，江铃汽车应在7个工作

日内向江铃集团支付约定交易额的30%，积分抵扣完成后支付剩余70%。

（4）本积分交易协议有效期自签订生效后两年，除非双方协商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终止本协议。

四、《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

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6月正式发布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管理办法》规定，江铃汽车预计需要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获得双积分所有权用以抵偿油

耗负积分，积分所有权总金额为150,000,000元人民币。

（2）本协议项下，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依照本协议规定向江铃汽车开具发票，江铃汽

车应在30个工作日内向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支付约定积分所有权转让交易额的30%，剩

余积分所有权转让完成后支付交易额的70%。

（3）本积分交易协议有效期自签订生效后两年，除非双方协商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终止本协议。

五、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通过市场询价定价，价格经过双方协商，按照《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管理办法》，依据江铃集团内部积分转让及交易原则制定。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6月正式发布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管理办法》规定，如果企业当年没有抵偿油耗负积分，将按失信企业处理、暂停车型油耗未达标新产品公

告。 江铃汽车需要通过从外部渠道购买正积分来抵偿油耗负积分。

（2）经本公司多次向市场询价比较，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及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积

分报价最优。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短期优化乘用车双积分情况，为新产品研发提供有效

保障。

七、本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与江铃集团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为6,552万元人民币；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1,777万元人民币，与江

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未发生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显君先生、陈江峰先生和王悦女士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2、我们详细了解了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和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铃控股有

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以及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

交易协议》的相关内容。 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相关协议中的约定符合一般商业原则，是公平、合理

的。

九、备查文件目录

1、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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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层公司牡丹厅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重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下同）共计17人，代表股份249,961,27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6473%。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49,175,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538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人， 代表股份786,0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8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5人，代表股份89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1239%。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6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6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5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6%。

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修订〈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包括子提案《选举庄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庄展

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何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选举林

伟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提案中候选人由出席会议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同意累积投票数 累积投票总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累积表决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表决结

果

同意累积投票总数

（股）

中小投资者股数（股）

1 庄重 249,886,078 818,800 99.97% 0.33% 当选

2 庄展诺 249,884,078 816,800 99.97% 0.33% 当选

3 何斌 249,884,078 816,800 99.97% 0.33% 当选

4 林伟健 249,882,082 814,804 99.97% 0.33% 当选

总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庄重先生、庄展

诺先生、 何斌先生及林伟健先生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庄重先生、庄展诺先生、何斌先生及林伟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包括子提案《选举肖幼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王庆

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选举朱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候选人肖

幼美女士、王庆刚先生、朱岩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上述提案候选人由出

席会议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独立董事候

选人

同意累积投票数 累积投票总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累积表决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表决结

果

同意累积投票总数

（股）

中小投资者股数（股）

1 肖幼美 249,888,079 820,801 99.97% 0.33% 当选

2 王庆刚 249,882,078 814,800 99.97% 0.33% 当选

3 朱岩 249,882,081 814,803 99.97% 0.33% 当选

总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肖幼美女士、王庆刚

先生及朱岩先生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肖幼美女士、王庆刚先生及朱岩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

的要求。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包括子提案《选举赵海荣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选

举张文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上述提案中候选人由出席会议股东进行累积投票

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监事候选人

同意累积投票数 累积投票总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累积表决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表决结

果

同意累积投票总数

（股）

中小投资者股数（股）

1 赵海荣 249,886,079 818,801 99.97% 0.33% 当选

2 张文英 249,882,081 814,803 99.97% 0.33% 当选

总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赵海

荣女士及张文英女士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

表监事。

选举赵海荣女士、张文英女士任职监事后，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885,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7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660%；反对7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丽萍律师、袁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2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1-070

债券代码：127033� � � � � � � � �债券简称：中装转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

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于2021年5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含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

体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庄重先生主持，参会董事认真审议后，一致通过以

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同意选举庄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27日。

庄重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庄展诺先生为公司总裁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

27日。

庄展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何斌先生、赵海峰先生、曾凡伟先生、黎文崇先生、廖伟潭先生、庄超喜先生、汪成先生、庄粱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27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何斌先生、赵海峰先生、曾凡伟先生、黎文崇先生、廖伟潭先生、庄超喜先生、汪成先生、庄粱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曾凡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27日。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庄粱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27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庄粱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五层

电话：0755-83598225

传真：0755-83567197

电子信箱：zhengquan@zhongzhuang.com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共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拟由三名董事组成（一名为独立董事）：庄重、庄展诺、朱岩。

召集人为庄重。

（二）审计委员会

拟由三名董事组成（两名为独立董事）：王庆刚、肖幼美、何斌。

召集人：王庆刚（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三）提名委员会

拟由三名董事组成（两名为独立董事）：肖幼美、王庆刚、林伟健。

召集人：肖幼美（独立董事）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拟由三名董事组成（两名为独立董事）：肖幼美、王庆刚、庄展诺。

召集人：肖幼美（独立董事）

以上委员简历详见公司2021年4月2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

2021-053）。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陆建康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27日。

陆建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从2021年5月28日至2024年5月27日。

陈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附件：庄重先生等人员简历

附件：

董事长庄重先生简历

庄重先生：中国国籍，1962年出生，EMBA在读，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曾任职深圳市南利建筑装饰工程公司；2001年4月起担任中装有限执行董事、总经理；2012年4月起任

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4月20日辞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惠州市中装新材料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市中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中装慧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上海中装亚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庄重先生是广东省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装配式建筑分会（副会长）、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幕墙门窗

分会（副会长）、广东省企业联合会（理事）、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副会

长）、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深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名誉会长）、深圳市知识界人士联

谊会（副主任）、深港揭西商会（常务副会长）、南方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荣誉理事）、厦门大学EMBA

深圳校友会（永远荣誉会长）、上海客家联谊会（副会长）。

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建筑装饰项目经理，是全国建筑装饰行

业杰出成就企业家、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专家、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专家，深圳市百名行业领军人物、湾区

精神杰出企业家、深圳市装饰行业创新型人才、深商风云人物、深圳市罗湖区菁英人才。

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庄小红系夫妻关系、庄展诺是父子关系、与庄

小红、庄展诺共同构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兼总裁系本人儿子，副总裁庄超喜是本人妻弟，董事会

秘书庄粱是本人侄子，除此之外，本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总裁庄展诺先生简历

庄展诺先生：中国国籍，198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2010年3月至2011年8月，任深圳

润柏总经理助理；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任中装园林总经理助理； 自2012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助理；2017年4月20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兼总裁。 深圳市中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嘉泽特

董事、上海装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展诺先生是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新阶联合会副会长、潮汕青年商会副会长。曾任

深圳市罗湖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一届）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届）副会长、深圳市

罗湖区人大常委会（第七届）人大代表。曾荣获“深圳新生代创业风云人物” 、“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

才” 、“深圳市罗湖区菁英计划A类人才”等荣誉。

本人持有中装建设股份7,300.9350万股，持股比例为10.12%，为公司董事长庄重先生及公司第一大

股东庄小红女士的长子，庄重先生、庄小红女士、庄展诺先生是中装建设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高管庄超喜

先生是本人舅舅，董事会秘书庄粱先生是本人堂弟。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副总裁简历

何斌先生：中国国籍，196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 曾任职于江西省机

械施工公司、南昌中侨（惠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17队；2005

年4月起就职于中装有限，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自2012年4月起，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

何斌先生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专家，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技术管理专家，深圳市建筑工程系

列专业技术资格第三评审委员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委，深圳市装饰协会专家。 曾多次荣获“全国建筑

装饰优秀项目经理”“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科技创新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

奖” 、“全国优秀建造师” 、“广东省建筑装饰工程优秀建造师”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项目经理”

等荣誉。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39.55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曾凡伟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EMBA，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国际

内部审计师（CIA）、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CISA）、建筑装饰BIM高级工程师。 曾任星光印刷（深圳）有

限公司财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16年8月起就职于公司，历任审计总监、副总

经理、审计负责人；2019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现兼任中装新能源董事、上海装连董事、

嘉泽特董事。

本人持有公司118.80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赵海峰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2011年2月起就职于公司，历任人力资源总监、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

任公司副总裁；现兼任惠州中装监事、中装云科技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董事长。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145.29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黎文崇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二级建造师，中国施工企业高级职业经理人，中级工

程师。曾任职于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浩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浩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12年2月任职于公司，历任业务大区总监、业务大区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现兼任

中装建筑科技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深圳泛湾董事长及总经理、海南中装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赛格物业董

事。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39.10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汪成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MBA学历。2000年7月至2007年11月，曾任腾讯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程序员、项目组组长、腾讯网技术总监、腾讯网助理总经理。在腾讯任职期间，参与了腾讯职级体系的

设计和推行，是腾讯技术职级体系的设计者之一。 2008年3月至2017年4月，创办深圳市蓝途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及总经理；2017年5月至2019年8月，在深圳市爱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担任线

上业务及研发的副总裁；2020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现兼任中装智链科技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中装智链本聪执行董事、上海玳鸽董事。

本人持有公司15.00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庄超喜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专家，深圳

市装饰行业协会专家，深圳市建筑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第三评审委员会评委。曾获得全国优秀建造师、

全国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鲁班奖” 工程项目经理、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科技创新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奖等荣誉。 2002年12月就职于公司，历任采购员、采购部经理、副总经

理；2012年4月至今，公司副总裁。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34.00万股， 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庄小红的弟弟、5%以上

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庄展诺的舅舅、公司实际控制人庄重的妻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廖伟潭先生：中国国籍，1965年出生，中专学历。曾任职于广东省陆丰县及陆河县邮电局、深圳市亿通

电讯有限公司、深圳市博大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2008年10月起就职于中装有限，任副总经理；自2012

年4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庄粱先生：中国国籍，1995年出生，本科学历。2017年6月-2018年3月，任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2018年4月-2019年5月，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本

公司证券事务主管。

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本人为公司董事长庄重先生的侄子、公司总裁庄展诺先生的堂弟，与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陆建康先生：1981年9月生，法学本科，法学学士学位，长江商学院FMBA19深圳班在读，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至2007年任东莞市沙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2007年至2018年任职于苏

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2013年至2018年任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中心

总经理；2018年至今担任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中心总经理。 现任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陆建康先生在公司合规运营、建设工程诉讼案件处理等领域，尤其是建筑装饰企业风控方面拥有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

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琳女士：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2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经理。

本人持有公司1.00万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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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28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按《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通知各位监事。本

次会议由赵海荣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议案》

决议选举赵海荣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时止，赵海荣女士简历附后。

二、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28日

附件：

赵海荣女士简历

赵海荣女士：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职蒙牛集团人力资源中心高级经理；合生创展集

团人力资源中心助理总经理；蒙草集团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共享中心总经理；2019年11月至今就职于深

圳市中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5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